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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宪性审查中基本权利审查基准的建构
宋宜璇

北方民族大学 宁夏 银川 750021

【摘 要】：基本权利审查基准是合宪性审查的核心裁判技术，其核心价值在于为审查机关判断公权力干预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为

是否合宪，提供明确、统一且可操作的标准，是衔接宪法规范与审查实践的关键纽带。我国合宪性审查制度自确立以来稳步发展，

在维护宪法权威、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实践中仍存在突出问题：因尚未形成体系化的基本权利审查基准，

审查机关多依赖原则性宪法条款作出判断，导致审查标准不一、结论说理不足，同类案件可能出现差异化裁判，影响了合宪性审

查制度的统一性与权威性。结合我国宪法规范与现实需求，建构本土化审查基准需遵循宪法至上、符合国情原则。基于我国宪法

规定的基本权利体系，可将其划分为核心、重要、一般三类，对应设计严格比例、中度比例、合理比例的分类审查框架。针对权

利类型化边界模糊、审查机关专业能力不足、与现有法律体系衔接不畅等难点，应通过出台指导性案例、加强专业培训、建立审

查结论公开与说理机制等路径破解。建构本土化基本权利审查基准，既是丰富我国宪法学基本权利保障理论的需要，也是推动基

本权利从规范走向实践、提升合宪性审查公信力的关键，对完善我国合宪性审查制度、维护宪法权威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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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合宪性审查是保障宪法实施、维护公民基本权利的关键制

度。随着我国合宪性审查工作的逐步推进，如何精准判断公权

力行为对基本权利的限制是否合法、合宪，成为理论与实践共

同面临的核心问题。基本权利审查基准，作为连接宪法规范与

审查实践的桥梁，是合宪性审查机关进行裁判的“标尺”。

从理论层面看，建构本土化的审查基准有助于丰富我国宪

法学中基本权利保障的理论体系，推动基本权利从“纸面上的

权利”向“实践中的权利”转化。从实践层面看，统一、明确

的审查基准能够有效解决当前合宪性审查中标准模糊、说理薄

弱的问题，提升审查结论的权威性与公信力。

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已充分论证了建构审查基准的必要

性，但对于如何结合我国宪法规范与实践需求，设计具体的分

类审查标准，仍缺乏系统性的论证。

2 我国建构基本权利审查基准的规范基础与现实需

求

2.1规范基础：我国宪法中的基本权利条款与合宪性审查条款

我国宪法第二章以“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为主题，明

确规定了公民的平等权、政治权利与自由、人身自由、社会经

济权利等一系列基本权利，为建构审查基准提供了权利规范基

础。宪法第 5条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

得同宪法相抵触”，确立了合宪性审查的基本原则。

此外，《立法法》《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

等法律，进一步细化了合宪性审查的程序与范围，为审查基准

的适用提供了制度保障。这些宪法与法律条款共同构成了我国

建构基本权利审查基准的规范基础。

2.2现实需求：我国合宪性审查实践的发展困境

我国合宪性审查制度自确立以来，在维护宪法权威、保障

公民权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实践中仍面临一些困境。

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审查机关缺乏明确、统一的基本权利

审查标准，导致在判断公权力行为是否侵犯基本权利时，往往

依赖于原则性的宪法条款，审查结论的说理性与说服力不足。

例如，在涉及经济自由、言论自由等基本权利的审查案件

中，由于缺乏具体的审查标准，难以精准界定公权力干预的合

理边界。此外，不同地区、不同层级的审查机关对同类案件的

审查结论可能存在差异，影响了合宪性审查制度的统一性与权

威性。

建构体系化的基本权利审查基准，是解决上述困境的关键

路径，能够为审查机关提供明确的裁判指引，提升审查工作的

规范化水平。

3 我国基本权利审查基准的本土化建构

首先明确本土化建构的几个基本原则。

宪法至上原则。审查基准的建构必须以我国宪法规范为根

本依据，不得与宪法的基本原则与精神相抵触。审查基准的设

计应服务于宪法实施，确保公权力行为符合宪法规定。

符合国情原则。审查基准的建构必须结合我国的政治体

制、法律传统与社会现实，避免盲目照搬域外模式，实现本土

化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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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明确基本权利的划分类型。根据我国宪法第二章的规

定，结合基本权利的性质与重要性，可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分为

以下三类：

首先第一级是核心基本权利：包括平等权、言论自由、宗

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等权利。这类权利是公民参与国家与社

会生活的基础，对公民的生存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应

受到最高程度的保障。

第二级是重要基本权利：包括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监督权、

受教育权等权利。这类权利是公民参与政治生活与社会发展的

重要保障，其重要性仅次于核心基本权利。

最后是一般基本权利：包括经济自由、社会福利权等权利。

这类权利与公民的物质生活与社会福利密切相关，其保障程度

可根据社会发展水平进行适当调整。

明确以上两点后，最后要把握分类审查基准的具体设计。

基于上述基本权利的类型化划分，结合比例原则的核心逻辑，

构建我国的基本权利审查基准：

（1）核心基本权利的审查基准：采用“严格比例审查标

准”。审查机关在审查限制核心基本权利的公权力行为时，应

遵循以下步骤：一是审查目的正当性，判断公权力行为的目的

是否符合宪法精神与公共利益；二是适用严格的适当性与必要

性原则，要求手段必须能够有效实现目的，且不存在更温和的

替代手段；三是适用严格的均衡性原则，要求公权力行为所带

来的利益远大于对基本权利造成的损害。只有同时满足以上条

件，该公权力行为才能通过合宪性审查。

（2）重要基本权利的审查基准：采用“中度比例审查标

准”。审查机关在审查限制重要基本权利的公权力行为时，对

目的正当性的要求可适当放宽，但需证明目的是为了实现“重

要的公共利益”；在适用适当性与必要性原则时，要求手段与

目的之间存在“实质性关联”，且所选择的手段是“相对温和”

的；在适用均衡性原则时，要求公权力行为所带来的利益大于

对基本权利造成的损害。

（3）一般基本权利的审查基准：采用“合理比例审查标

准”。审查机关在审查限制一般基本权利的公权力行为时，推

定该行为合宪，只需审查其目的是否合法，手段与目的之间是

否存在“合理关联”，且不会对基本权利造成“过度侵害”即

可。

5 我国基本权利审查基准的适用难点与解决路径

5.1首先分析我国基本权利审查基准的适用难点。

5.1.1权利类型化的边界模糊

部分基本权利的性质具有交叉性，例如受教育权既属于重

要基本权利，又具有社会权的属性，在类型化划分时容易出现

边界模糊的问题。

5.1.2审查机关的能力不足

基本权利审查基准的适用需要审查机关具备深厚的宪法

理论功底与丰富的实践经验，而我国部分审查机关的工作人员

专业能力有待提升。

5.1.3与现有法律体系的衔接问题

审查基准的适用需要与我国现有的立法、司法体系相衔

接，避免出现审查结论与法律规定相冲突的情况。

5.2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以下几种解决路径。

5.2.1出台指导性案例与解释文件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等权威机构出台指导性案例与

解释文件，明确不同类型基本权利的划分标准，为审查机关提

供具体的指引。

5.2.2加强审查机关工作人员的专业培训

通过开展宪法理论培训、案例研讨等活动，提升审查机关

工作人员的专业能力，确保审查基准的正确适用。

5.2.3建立审查结论的公开与说理机制

要求审查机关公开审查结论，并详细阐述适用审查基准的

理由与过程，增强审查结论的透明度与说服力。同时，建立审

查结论与立法、司法机关的沟通协调机制，确保审查结论得到

有效落实。

6 结论

基本权利审查基准是合宪性审查制度的核心技术，建构本

土化的审查基准是我国合宪性审查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

建构基本权利审查基准，必须以宪法规范为根本依据，遵循宪

法至上、权利类型化、比例原则融入与符合国情的基本原则，

构建基于权利类型化的分类审查基准。同时，针对审查基准适

用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难点，应通过出台指导性案例、加强专业

培训、建立公开说理机制等方式，确保审查基准的有效适用。

未来，随着我国合宪性审查实践的不断丰富，基本权利审查基

准还需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以更好地发挥保障公民基本权利、

维护宪法权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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